
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郑东文〔2016〕239号

郑东新区管委会

关于进一步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责任

严格土地监管的意见

各乡(镇)办事处,管委会各局(办)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,不断

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,根据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

于进一步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严格土地监管的意见》(郑发〔2011〕

25号)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》

(郑政〔2016〕16号)精神,现就郑东新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耕地保

护责任、严格土地监管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深刻认识进一步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责任、严格土地监管

的重要意义

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严格的土地监管,是国家、省、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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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土地管理、推进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,体现了对坚守耕地保

护红线和用地安全底线的战略定力,对进一步集约节约用地、合理

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。各乡(镇)办事处、管委会各局(办)、

各有关单位要按照最严格的耕地保护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的

总体要求,正确处理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,妥善处理好建设

发展与依法依规合理用地的关系,深刻认识违法违规用地对郑东

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危害性。

二、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巡查制度

紧紧围绕郑东新区党工委提出的“周报告、季清零、季问责”工

作思路,对新发现的违法占地行为,进行全面整治。

(一)加强土地执法动态巡查。由国土分局负责,加大土地执

法动态巡查工作,对新发现的违法用地,建立问题巡查台账,并以

郑东新区查处违法占地领导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东区查违办)名

义,及时将巡查拆除台账下发给相关乡(镇)办事处,督促其第一时

间进行管控,并限期拆除整治到位。同时,各乡(镇)办事处党(工)

委书记要高度重视违法占地建设问题,亲自部署,建立责任分包机

制,将责任细化明确到每一名科级干部、每一名村组干部。坚持每

天巡查,做到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处理,切实把违法用地行为消除在

萌芽状态,将郑东新区违法用地“零容忍、零增长”目标落到实处。

(二)及时制止违法用地,限期完成拆除整治。各乡(镇)办事

处对辖区内出现的群众投诉、检举、控告或东区查违办通知以及巡

查发现的新增违法用地行为,自发现之时起12小时内,责令违法

当事人停止建设、限期整改;逾期未整改或未整改到位的依法予以

拆除,恢复土地原状。对新发现的新建或在建违法建筑,限期半个
—2—



月内完成拆除及复耕任务;对新发现已建成的违法占地建筑,限期

1个月完成拆除及复耕任务。

(三)建立整改工作“周报告、季清零、季问责”制度。对各类私

搭乱建违法用地,实行“周报告、季清零、季问责”制度。每周五前

各乡(镇)办事处要将本周土地巡查违法占地拆除整治情况报东区

查违办,东区查违办汇总后每周向党工委、管委会呈报,并抄报督

查室,作为考核依据。每季度末,各乡(镇)办事处要确保本季度辖

区内违法占地拆除整治到位,达到季清零目标,并将整治情况及时

上报东区查违办。东区查违办汇总后向党工委、管委会报告,并抄

报相关部门。对未完成整治任务的乡(镇)办事处,发现一起违法

用地未清零,问责乡(镇)长、办事处主任,发现两起违法用地未清

零问责乡(镇)办事处书记。

(四)强化问题整改。对期限内未拆除到位的乡(镇)办事处,

行政正职要脱离岗位,专职从事违法占地拆除工作,由专职副书记

代理主持日常行政工作。仍未完成任务的,将移交公安部门对违

法占地事件进行经济问题追究,并根据案件情况移送纪检监察部

门追究失职渎职、懒政怠政责任。

三、部门联动,从严落实共同监管责任

国土分局、公安分局、监察审计局、计划财政局、规划分局、综

合执法局、农工办、督查室、发改统计办、建设环保局、工商分局、供

水、供电等单位要依照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

步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严格土地监管的意见》(郑发〔2011〕25号)

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》(郑政

〔2016〕16号)的有关要求,切实加强协调配合,认真履行职责,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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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土地监管落到实处。

对于政府投资的市政基础设施、民生工程等项目,管委会有关

业务主管部门要提前谋划,密切配合,科学制定年度土地报批计

划,并严格按照土地管理的政策法规使用土地,坚决杜绝未经批准

擅自违法占地进行开发建设的行为。对未经批准擅自违法占地进

行开发建设造成违法事实已形成投资的,由承建单位主动与国土

部门对接,接受处罚处理后,由国土部门按照轻重缓急纳入报批,

消化处理,对拒不接受处罚,造成耕地破坏而被上级追责或处罚

的,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承建单位承担相关责任。

对于确需临时占用土地,保障市政基础设施、民生项目建设使

用的项目部,按照《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加强郑东新区规划范围内

土地整理相关工作的通知》(郑东文〔2016〕188号)有关要求,由所

在乡(镇)办事处正式提出申请,郑东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统一选定

符合条件的地块,报管委会同意后进行临时项目部建设。由所在

乡(镇)办事处负责,做好安全使用和拆除、复耕、监管等工作。

四、严格奖惩,从严实行土地管理问责

(一)根据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耕

地保护责任 严格土地监管的意见》(郑发〔2011〕25号)和《郑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的通知》(郑政〔2016〕16号)文

件精神,郑东新区将对辖区范围内的所有乡(镇)办事处进行年度

目标考核评比,对土地管理工作成绩显著、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

人,给予表彰和奖励。特别是对年度内未出现1起违法用地行为

的乡(镇)办事处,要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(二)东区查违办要加强对东区违法拆除整改工作的督导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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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,对违法用地拆除整治未达到“零容忍、零增长”目标要求的乡

(镇)办事处,由东区查违办交由监察审计局启动约谈警示机制,

指出问题,限期整改。约谈后仍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任务的,严肃

追究乡(镇)办事处主要领导失职渎职责任。

(三)东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党员干部非法占地问题

的查处力度,形成查处党员干部土地违法行为的长效机制,坚决杜

绝党员干部违法用地行为,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创造公平、法治、

和谐的良好环境。

(四)东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土地管理政策法规的宣传

力度,充分利用土地违法违规案件开展警示教育,正确引导人民群

众依法保护耕地,依法、合理、科学用地。

2016年1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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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6年12月29日印发


